进口货物直接退运
一、事项名称：进口货物直接退运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办法》

第二条  货物进境后、办结海关放行手续前，进口货物收发货人、原运输工具负责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统称当事人）将全部或者部分货物直接退运境外，以及海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责令直接退运的，适用本办法。

进口转关货物在进境地海关放行后，当事人办理退运手续的，不适用本办法，当事人应当按照一般退运手续办理。

第三条  货物进境后、办结海关放行手续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直接退运手续：

（一）因为国家贸易管理政策调整，收货人无法提供相关证件的；

（二）属于错发、误卸或者溢卸货物，能够提供发货人或者承运人书面证明文书的；

（三）收发货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退运，能够提供双方同意退运的书面证明文书的；

（四）有关贸易发生纠纷，能够提供已生效的法院判决书、仲裁机构仲裁决定书或者无争议的有效货物所有权凭证的；

（五）货物残损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能够提供相关检验证明文书的。

四、实施机构：各直属海关、隶属海关负责直接退运货物监管的部门。

五、法定办结时限：无
六、承诺办结时限：海关受理至核准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需延长审核时限的，应经分管关（处）领导同意。

七、结果名称：《进口货物直接退运核批表》。

八、结果样本：（见附件）
九、收费标准：无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
十二、申请材料： 

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的，由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向货物所在地海关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

（一）对于申请办理直接退运手续的进口货物已向海关申报的，由当事人提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

（二）对于申请办理直接退运手续的进口货物未向海关申报的，由当事人提交以下材料：

1.《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

2. 证明进口实际情况的合同、发票、装箱清单、提运单或者载货清单等相关单证，以及相关证明文书。

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的，由海关根据相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向当事人制发《海关责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通知书》。

十三、办理流程： 

(一)当事个通过电子口岸申请直接退运，向海关提交《进口货物直接退运表》等相关材料。

(二)海关将核批结果通过系统反馈当事人。

(三)当事人收到系统回执后，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的申报手续。对于已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办理直接退运手续时，应当在撤销原进口报关单或者转关单后，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出境申报手续。

(四) 当事人收到《责令直接退运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向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的申报手续。

(五)当事人办理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申报手续的，除另有规定外，应当先行申报出口报关单，然后填写进口报关单办理直接退运申报手续，进口报关单应在“关联报关单”栏填报出口报关单号。

由于承运人的责任造成货物错发、误卸或者溢卸的，当事人办理直接退运手续时可以免予填制报关单。

(六)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应当从原进境地口岸退运出境。由于运输原因需要改变运输方式或者由另一口岸退运出境的，应当经由原进境地海关审核同意后，以转关运输方式监管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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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办理形式：网上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0次

十六、审查标准：

（一）申请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管理办法》第三条（见第三条设立依据）的规定；

（二）申请材料准确、完整、真实、有效。
十七、通办范围：关区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

网上办理：登录“互联网+海关”一体化平台（http://online.customs.gov.cn），进入“货物通关”版块办理。
二十二、办理时间：

（一）网上办理时间：24小时；

（二）直属海关工作时间（链接至各直属海关网站）或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三、咨询电话：各直属海关咨询电话（链接至各直属海关网站）或12360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四、监督电话：各直属海关监督电话（链接至各直属海关网站）或12360海关服务热线。

附件

	进口货物直接退运核批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日期：
	货物进口日期：

	货物品名：
	数（重）量：

	退运数（重）量：
	货物查验情况：

	货物存放地点：
	提/运单号：

	是否已向海关申报：

	是否需要许可证件：

	直接退运原因：



	

	

	

	海关初核：

经办人：

办理日期：
	海关复核：

经办人：

办理日期：

	
	

	
	

	
	


